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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章則 

民國 108 年  03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並保障學生權益，特訂定本章則。 

第二條 本章則對於學生參與研究及服務等學習範疇加以規範。所指獎助生， 

包括研究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第三條 獎助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或領取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

活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關於學習範疇之說明如下： 一、課

程學習(研究學習) 

(一)學習內容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二)前述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指依大學法授權自主規範， 包括實習課

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三)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

港澳生或大陸地區的學生。 

(四)符合前三款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二、附服

務負擔：指學校為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提撥經費獎助或補 

助學生，並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 

第四條 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

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

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而受領獎助金。 

前項有關研究獎助生之學習範疇的歸屬，須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一、研商程序：由研究發展處、院、系(所、中心、室)或其他相關單位邀集執行計

畫之教師及一定比率學生代表，定期召開會議，共同研商取得共識。 

二、訂定全校性研究獎助金之要件及分流。 

三、書面合意：經計畫執行單位或教師與學生於本章則規定下，進行雙方書面合

意。 

第五條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參與學校規劃

以服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

關係。 

本校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之服務活動範圍、獎助或補助金額及其他管理事項，依靜

宜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補助實施辦法辦理之。 

第六條 本校於推動研究獎助生範疇之學習活動，依下列原則處理之： 

一、該學習活動與第四條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或指導教

授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有相對應之課程、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並就相

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加以規定後公告

之。 

         三、教師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或措施。 

四、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規定就學生權益保障於學則

中加以規範。 

本校於各類獎助生參與研究或服務等活動期間，另比照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

補償額度加保商業保險；另針對本校實驗室之危險性學習活動，落實實驗室安

全訓練保障，並投保公共責任險以提高保險之保障範圍及額度。 

第七條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的歸屬，其處理原則如下： 

一、獎助生在校期間完成之報告，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教授僅

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獎助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

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獎助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

成時享有著作權(含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獎助生在校期間完成前款之報告或論文，指導教授不僅為觀念指導並參與

內容之表達，而與獎助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

者，為共同著作。獎助生及指導教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

有著作權(含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其共同著作權之行使，應經獎助

生及指導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獎助生與指導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

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第八條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的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獎助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

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向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申請專利。但獎助生之指導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

獻，該指導教授亦為共同發明人。 

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研究成果為積體電路佈局、營業秘密、電腦軟體、

專門技術（know-how）及其他技術資料等智慧財產權之創作人或發明

人者，除得向政府機關申請登記之權利外，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為保障各類獎助生權益，本校於訂定相關規範時，除廣徵校內各類獎助

生及教師之意見外，並得邀請本校學生自治團體代表參與相關會議表

示意見。 

第十條 獎助生受領獎助學金者，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之。 

第十一條 本校於進用身心障礙學生擔任獎助生時，須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提供身障者多元支持之相關規定精神，並依特殊教育相關辦法及身



 

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相關措施辦理。 

第十二條 獎助生對於其與學校或教師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有爭議時，由「靜宜大學

獎助生暨學生兼任助理審議處理小組」判斷決定之。學生得於簽具雙

方關係確認文件之次日或知悉有爭議原因時起三十日內向審議處理

小組提出審議申請，該小組應於收到案件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會議

並議決；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審議處理小組之成員九至十三人，由行政副校長、教務長、學務

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法律專家(或學者)一名及學生會推派學生

代表三名組成，並由行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必要時，得視案情需要， 由

召集人增聘學生所屬學院教師二至四人為委員，或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十三條 獎助生認為學校或教師有違法或不當致其權益受損者，得向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其申訴程序準用本校學生申訴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章則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104 年 12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5 月 3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